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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 
羅文苑女士  
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劉雪清女士  

 

 

應邀出席者 ：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 
 

執行董事 (規管及政策 ) 
馬誠信先生  
 

高級經理 (政策及發展 ) 
余家寶女士  

 

 

列席秘書   ：總議會秘書 (1)5 
楊少紅小姐  

 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6 
顧建華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8 
馬海櫻女士  

 
 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I 在主席及副主席缺席期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 

 
 由於主席及副主席均不在香港，未能出席會議，委

員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76(2)條在主席及副主席缺席期間

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。何俊仁議員提名湯家驊議

員，該項提名獲李鳳英議員附議。湯議員接受提名。由

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湯家驊議員在主席及副主席缺席期間

代為主持會議。  
 
 
I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 

(立法會CB(1)1028/07-08號文件 ⎯⎯
 

2008 年 2 月 25 日

會議紀要 ) 
 

2. 2008年 2月 25日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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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 與政府當局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積金局 )會商  
 
(立法會CB(1)1027/07-08(01)號文件⎯⎯ 政府當局／積金

局對各團體／個

別人士就《 2007
年強制性公積金

計 劃 (修訂 )(第 2
號 )條例草案》所

提 意 見 的 回 應

(截至 2008年 3月
11日的情況 ) 
 

立法會CB(1)1027/07-08(02)號文件⎯⎯ 政府當局／積金

局對委員在 2008
年 1月 31日及 2月
25日會議上所提

意見及關注的回

應  
 

立法會CB(1)854/07-08(07)號文件⎯⎯ 政府當局／積金

局對委員在 2008
年 1 月 31 日 會 議

上所提意見及關

注的回應 (部分 )
 

立法會CB(3)261/07-08號文件  ⎯⎯ 條例草案文本  
 

立法會CB(1)654/07-08(01)文件 ⎯⎯ 法律事務部擬備

的條例草案標明

修訂文本  
 

FSB CRG4/51C(2007)號文件  ⎯⎯ 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發出的立法會

參考資料摘要 ) 
 

3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錄 )。 
 
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／

積金局 

4. 關於委員就擬議修訂的阻嚇作用及向違法僱主追討

未清繳的強制性供款的行動／措施的成效所提出的關

注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／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

局 (下稱 "積金局 ")：  
 
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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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考慮法律顧問提出的以下建議，並作出回應   
⎯⎯   

 
(i) 賦權積金局向原訟法庭申請法庭命令，強

制被定罪或獲判無罪的僱主糾正沒有安排

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及沒有繳付供款

的情況，並在有關僱主沒有遵從法庭命令

時，對其展開 "藐視法庭 "的法律程序；及 

 

(ii) 訂立條文，規定有限公司董事及／或股東

須承擔個人法律責任，償還未清繳的強制

性供款 (即具有 "揭開公司面紗 "的效力 )。 

 
(b) 提供文件，說明積金局在採取執法行動追討拖

欠供款時所遇到的困難，以及如何能克服該等

困難。 

 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及積金局就第 4段作出的回應

已 分 別 於 2008 年 3 月 27 日 及 4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1)1142/07-08 及 CB(1)1196/07-08 號 文 件 送 交 委

員。 ) 
 
5. 關於第 4(a)段所載的建議，法案委員會要求法律

顧問提供以下資料：  
 
(a) 裁判法院對被告人提出 "藐視法庭 "的法律程序

的司法管轄權，特別是在僱主違反或不遵從法

庭命令糾正沒有安排僱員登記參加強積金計劃

及沒有支付供款的情況的案件中提出該等程序

的司法管轄權； 

 
(b) 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 (第 485章 )中有關有

限公司董事的法律責任的條文，與《版權條例》

(第 528章 )、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》(第 593章 )
及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章 )中亦就若干罪行對董

事施加法律責任的條文的比較；  
 
(c) 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、非執行董事及影子董事

須就公司所犯的強積金相關罪行承擔的法律責

任的不同之處 (如有的話 )；及 

 
(d) 第 4(a)及 5段所述的建議。  

 
(會後補註：法律事務部就第 5段擬備的文件已於

2008年 3月 26日隨立法會 CB(1)1130/07-08號文件發

給委員。 )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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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委員原則上同意進一步研究法律顧問在第 4(a)及 5段
提出的建議及政府當局對該等建議的回應，以決定法案

委員會應否考慮就條例草案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

案，藉此加強條例草案的阻嚇作用及對僱員的保障。  
 
IV 其他事項  
 
會議安排  
 
7. 委員察悉，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訂於 2008年 3月 27日
(星期四 )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由於部分委員未能出席 3月
27日的會議，會上議定，秘書處將於會後徵詢主席意見，

以研究應否就會議另作安排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經考慮委員在會議上所表達的意見後，

主席指示，在 2008年 3月 13日會議上提出的事項，將

於 2008年 4月 10日舉行的第六次會議上跟進。訂於

2008年 3月 27日舉行的下次會議會處理條例草案所

引起的其他政策事宜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法案

委員會會開始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。秘書處已

於 2008年 3月 18日隨立法會 CB(1)1084/07-08號文件

向委員發出會議預告。 ) 
 
8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05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4月 11日  



 
附錄  

 
《 200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(第 2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四次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08年 3月 13日 (星期四 ) 
時間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000000 – 000604 秘書  
何俊仁議員  
李鳳英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 

在主席及副主席缺席期

間另選一委員代行主席

之職。  
 

 

000605 – 001321 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(a)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其 對

委 員 在 2008 年 1 月

31日及 2月 25日會議

上 所 提 意 見 及 關 注

的書面回應 (立法會

CB(1)1048/07-08(02)
號文件 )。 

 
(b) 政 府 當 局 簡 略 介 紹

其 對 各 團 體 ／ 個 別

人 士 就 條 例 草 案 所

提意見的回應 (立法

會 CB(1)1048/07-08 
(01)號文件 )。委員同

意，在逐項審議條例

草案的條文時，會參

考回應的詳情。  
 

 

001322 – 002202 何俊仁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強 制 性 公 積 金

計 劃 管 理 局 (下
稱 "積金局 ") 
李卓人議員  

(a) 政府當局表示，為免

對 僱 員 造 成 經 濟 困

難 ， 視 乎 委 員 的 意

見，政府當局準備考

慮把根據擬議第 7AE
條 為 沒 有 登 記 參 加

強 積 金 計 劃 的 僱 員

追 溯 支 付 拖 欠 供 款

的 法 律 責 任 僅 限 於

僱主強制性供款，條

件 是 僱 主 沒 有 就 同

一 期 間 從 僱 員 的 有

關 入 息 中 扣 除 僱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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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強制性供款。  
 
(b) 何 俊 仁 議 員 支 持 上

文 (a) 段 所 述 的 修 訂

建議。他認為，這項

安 排 可 令 僱 員 免 遭

僱 主 因 後 者 須 按 照

條例草案第 7AE條現

時的建議所訂，同時

負 責 追 溯 支 付 僱 員

強 制 性 供 款 而 入 稟

法庭提出民事申索。 
 
(c) 關 於 不 安 排 僱 員 登

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

的個案數目，積金局

表 示 ， 在 2006-2007
年 度 接 獲 約 2 400宗
對僱主的投訴。  

 
(d) 李 卓 人 議 員 關 注

到，修訂建議是否與

當 局 為 已 登 記 參 加

計 劃 的 僱 員 追 討 拖

欠 供 款 的 做 法 一

致，因為在後者情況

下，積金局會採取行

動 同 時 追 討 僱 主 強

制 性 供 款 和 僱 員 強

制性供款。他認為須

進 一 步 研 究 這 建 議

的利弊。  
 
(e) 政府當局表示，擬議

第 7AE條的草擬方式

表明，僱主應負責清

繳 在 沒 有 安 排 僱 員

登 記 參 加 強 積 金 計

劃 的 過 去 供 款 期 內

所 拖 欠 的 僱 主 強 制

性 供 款 和 僱 員 強 制

性供款。不過，有鑒

於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出

的關注，並考慮到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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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僱 主 向 僱 員 提 出 民

事申索，要求償還僱

員供款，僱員可能會

面 對 沉 重 的 財 政 負

擔，政府當局才提出

修訂建議，供委員考

慮。  
 

002203 – 003123 李鳳英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積金局  

(a) 李 鳳 英 議 員 關 注 根

據 擬 議 第 43BA條 作

出 的 法 庭 命 令 的 阻

嚇作用，並詢問當局

可 能 向 違 反 或 不 遵

從 法 庭 命 令 的 僱 主

採取的檢控行動。  
 
(b) 湯家驊議員表示，違

反 或 不 遵 從 法 庭 命

令會否構成 "藐視法

庭 "，須由法官在考

慮 有 關 案 件 的 情 況

後決定。  
 
(c) 政府當局表示，對僱

主 展 開 " 藐 視 法 庭 "
的 法 律 程 序 是 相 對

嚴厲的措施，在執行

法 庭 命 令 時 不 應 輕

易 訴 諸 這 些 法 律 程

序。因此，當局在立

法 會 CB(1)1027/ 
07-08(02) 號 文 件 第

10 段 提 出 一 項 修 訂

建 議 ， 即 在 擬 議 第

43BA條 下 增 訂 一 項

條文，訂明不遵從法

庭命令即屬犯罪，可

處 最 高 罰 款

350,000 元 及 監 禁

3年，以及就有關罪

行 持 續 的 每 一 日 處

以每日罰款 5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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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d) 李 鳳 英 議 員 關 注 當

局 向 觸 犯 強 積 金 相

關 罪 行 而 被 定 罪 的

僱 主 追 討 未 清 繳 的

強 制 性 供 款 的 行 動

／措施的成效。她詢

問，有何工具可協助

積 金 局 確 保 僱 主 會

清 繳 拖 欠 的 強 制 性

供款。  
 
(e) 積金局表示，該局會

採取所需行動，循民

事 法 律 程 序 追 討 拖

欠供款。一般而言，

積 金 局 會 向 沒 有 作

出 強 制 性 供 款 的 僱

主 發 出 付 款 通 知

書。如僱主沒有按要

求 繳 付 拖 欠 的 供 款

和附加費，積金局會

視 乎 欠 供 款 項 多

寡，向小額錢債審裁

處、區域法院或高等

法 院 提 出 民 事 申

索。若取得判決而僱

主 未 有 按 要 求 清 繳

欠款，積金局可申請

查 封 資 產 以 執 行 法

庭裁決，或向法庭申

請 押 記 令 或 第 三 債

務人扣款令。積金局

亦 可 向 拖 欠 強 積 金

供 款 的 僱 主 徵 收 罰

款。 
 

(f) 積 金 局 回 應 湯 家 驊

議 員 的 詢 問 時 表

示，積金局在執法過

程 中 經 常 採 取 查 封

資產的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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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003124 – 003353 李卓人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積金局  

(a) 李 卓 人 議 員 關 注

到，有些無良僱主可

能 會 成 立 並 無 資 產

的 附 屬 公 司 以 聘 請

員工，藉此逃避支付

工 資 及 強 制 性 強 積

金供款的責任，一如

成 報 報 刊 管 理 有 限

公司的案件。 

 
(b) 積金局表示，公司可

倚 賴 不 同 來 源 的 資

金營運業務。積金局

進一步表示，如被定

罪 的 僱 主 並 無 資 產

可清償判決債項，積

金 局 會 研 究 案 件 的

詳情，並採取適當行

動，包括在較極端的

情 況 下 選 擇 將 有 關

公司清盤。 

 

 

003354 – 004644 王國興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(a) 王 國 興 議 員 關 注 透

過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向

違 法 僱 主 追 討 未 清

繳 的 強 制 性 供 款 的

成效。他對提高最高

刑 罰 的 建 議 的 成 效

及 阻 嚇 作 用 表 示 懷

疑，尤其是若被定罪

的 僱 主 在 繳 付 罰 款

後 無 力 清 償 拖 欠 供

款。 

 
(b) 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

草 案 的 建 議 對 僱 主

不 安 排 僱 員 登 記 參

加 強 積 金 計 劃 及 不

繳 付 供 款 的 情 況 會

有更大阻嚇作用。積

金 局 會 繼 續 透 過 民

事法律程序，致力追

討 未 清 繳 的 強 制 性

供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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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c) 助理法律顧問 6提出

以下建議，供委員及

政 府 當 局 ／ 積 金 局

考慮：  
 
(i) 讓積金局可向原

訟法庭申請法庭

命令，要求僱主

遵從，否則便對

有關僱主提起法

律程序，控以 "藐
視法庭 "；及  

 
(ii) 增訂一項條文，

使有限公司的董

事及／或股東須

承擔個人法律責

任，清繳拖欠的

強制性供款。 

 

 

  (d) 政府當局確認，凡有

充 分 證 據 支 持 的 案

件 ， 積 金 局 都 已 就

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

條例》 (下稱 "《強積

金條例》")(第 485章 )
所訂的罪行，對公司

董 事 個 人 提 出 檢

控。助理法律顧問 6
的 建 議 所 帶 來 的 改

變，未有在條例草案

的範圍內予以考慮。 

 

政 府 當 局 ／ 積 金

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

第 4(a) 段 採 取 所

需跟進行動。  

004645 – 005652 陳婉嫻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政府當局  
積金局  

(a) 陳婉嫻議員認為，當

局沒有適時對《強積

金條例》作出修訂，

以 堵 塞 明 顯 的 漏

洞，因而未能保障僱

員的權益。陳議員提

到 成 報 報 刊 管 理 有

限 公 司 一 案 時 深 切

關注到，積金局沒有

足 夠 的 法 定 權 力 向

漠 視 法 例 的 無 良 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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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 主 採 取 有 效 的 執 法

行動。 

 

(b) 對 於 陳 議 員 就 動 議

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

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
的 事 宜 提 出 的 詢

問，助理法律顧問 6
表示，法案委員會或

個 別 委 員 提 出 的 修

正 案 是 否 屬 條 例 草

案的範圍，須由立法

會主席裁決。 

 
(c) 政府當局表示，積金

局 在 強 積 金 計 劃 運

作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協

助下，不時檢討強積

金 制 度 的 運 作 及 行

政管理，如有需要，

亦 會 提 出 立 法 修 訂

建議。條例草案建議

的 修 訂 及 在 制 定

《 2008 年 強 制 性 公

積 金 計 劃 ( 修 訂 ) 條
例》後實施的修訂均

旨 在 改 善 強 積 金 制

度。 
 

 

  (d) 湯 家 驊 議 員 要 求 積

金局提供資料，說明

該 局 在 採 取 執 法 行

動 追 討 拖 欠 供 款 時

所遇到的困難，以便

委 員 考 慮 需 提 出 哪

類立法修訂。 
 
(e) 積金局解釋，雖然民

事 及 刑 事 法 律 途 徑

均 有 多 種 執 法 工 具

可以採用，但它們不

能 保 證 可 向 違 法 僱

主 (尤其是資產不足

以償還欠款的公司 )

政 府 當 局 ／ 積 金

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

第 4(b) 段 採 取 所

需跟進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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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討 回 未 清 繳 的 強 制

性供款。 
 

005653 – 011704 單仲偕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積金局  
何俊仁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(a) 單 仲 偕 議 員 及 何 俊

仁議員均認為，在研

究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在

《強積金條例》下須

承 擔 的 法 律 責 任 的

問題時，應參考其他

法例如《版權條例》

(第 528章 )、《非應邀

電子訊息條例》 (第
593 章 ) 及 《 稅 務 條

例》(第 112章 )的相若

條文。  
 
(b) 黃 定 光 議 員 支 持 條

例 草 案 的 擬 議 修

訂，以加強強積金制

度的執法工作。他認

為，有鑒於採取有效

的 執 法 行 動 向 一 些

違法僱主 (例如成報

報刊管理有限公司 )
追 討 未 清 繳 的 強 制

性 供 款 是 困 難 的 工

作，政府當局／積金

局 應 考 慮 使 有 限 公

司 的 董 事 就 公 司 所

犯 罪 行 承 擔 個 人 法

律責任。 
 
(c) 積金局確認，根據現

行的強積金法例，在

理 由 充 分 的 情 況

下，有關公司及其董

事都會被檢控。積金

局 在 2006-2007 年 度

就 沒 有 為 僱 員 登 記

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的

罪 行 及 拖 欠 供 款 的

個案申請發出 440張
傳票，其中 105張是

向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／

經理發出的。  

法 律 顧 問 須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5(c) 段
採 取 所 需 跟 進 行

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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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d) 黃 定 光 議 員 關 注 不

同 類 別 的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須 就 公 司 所 犯

的 強 積 金 相 關 罪 行

承擔的法律責任。 

 
(e) 委 員 原 則 上 同 意 進

一 步 研 究 助 理 法 律

顧問 6在第 4(a)及 5段
提 出 的 建 議 及 政 府

當 局 對 該 等 建 議 的

回應，以決定法案委

員 會 應 否 考 慮 就 條

例 草 案 提 出 修 正

案，藉此加強條例草

案 的 阻 嚇 作 用 及 對

僱員的保障。 

 
(f) 積 金 局 回 應 黃 議 員

的詢問時表示，根據

現 行 的 強 積 金 法

例，僱主如拖欠僱員

的強積金供款，必須

繳付供款附加費，金

額 一 律 定 為 欠 款 的

5%。這 5%的供款附

加 費 的 目 的 是 補 償

僱 員 因 僱 主 拖 欠 供

款 而 損 失 的 投 資 收

入。  
 

法 律 顧 問 須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5(b) 段
採 取 所 需 跟 進 行

動。  

  (g) 對 於 何 俊 仁 議 員 就

根 據 條 例 草 案 擬 議

第 43BA條 發 出 的 法

庭 命 令 所 提 出 的 詢

問，政府當局回應時

提 到 其 提 出 的 修 訂

建 議 ， 即 在 擬 議

第 43BA條 下 增 訂 一

項條文，訂明不遵從

法 院 命 令 即 屬 犯

罪。政府當局進一步

解釋，對於僱主沒有

遵 從 強 積 金 法 例 的

法 律 顧 問 須 按 會

議 紀 要 第 5(a) 段
採 取 所 需 跟 進 行

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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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規 定 安 排 僱 員 登 記

參 加 強 積 金 計 劃 及

繳付供款的個案，積

金 局 會 透 過 民 事 申

索追討欠款，並在有

足 夠 證 據 的 情 況 下

提出刑事檢控。 

 

(h)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

示，根據普通法，在

較低級別的法院，例

如裁判法院，如被告

人 不 遵 從 裁 判 官 的

命令，法院並無司法

管 轄 權 對 該 人 提 出

" 藐 視 法 庭 " 的 法 律

程序。  
 

011705 – 012615 李卓人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6 

(a) 李 卓 人 議 員 關 注 到  
⎯⎯  
 
(i) 該項修訂建議是

在條例草案擬議

第 43BA 條 下 訂

明僱主沒有遵從

法院命令即屬犯

罪，但由於被告

人已因沒有遵從

登記及／或供款

規定的罪行而被

檢控，這樣會否

對被告人構成一

罪兩審；及 

 

(ii) 當局就不遵從根

據條例草案擬議

第 43BA 條 作 出

的法庭命令的個

案發出的傳票，

是向有限公司董

事個人還是只向

有關公司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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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b)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6 表

示，修訂建議應不會

構成一罪兩審，因為

新 訂 罪 行 是 針 對 不

遵 從 法 庭 命 令 而 訂

立的。 
 
(c) 湯家驊議員認為，與

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的 個

人 法 律 責 任 有 關 的

事宜，可在法案委員

會 下 次 會 議 上 再 作

討論。 
 
(d) 湯家驊議員提述《最

高法院規則》中有關

處 理 藐 視 法 庭 的 程

序的相關條文。  
 

 

012616 – 013454 陳婉嫻議員  
湯家驊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何俊仁議員  

(a) 陳婉嫻議員認為，條

例 草 案 的 建 議 不 能

制 止 無 良 僱 主 的 劣

行。她詢問，把民事

及 刑 事 法 律 責 任 延

伸 至 公 司 董 事 的 擬

議 修 訂 是 否 屬 條 例

草案的範圍。 
 
(b) 湯 家 驊 議 員 提 到 詳

題 對 條 例 草 案 的 目

的的概括描述。湯議

員關注到，法案委員

會 若 須 解 決 一 些 複

雜問題 (例如董事的

個人法律責任 )及擬

訂修正案，便可能無

法 及 時 在 今 屆 立 法

會 任 期 內 完 成 條 例

草案的審議工作。  
 
(c) 陳婉嫻議員表示，她

寧 可 提 出 有 效 的 改

善措施，也不要倉促

通 過 一 套 不 完 善 的

修正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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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  (d) 黃定光議員表示，負

責 任 的 僱 主 必 會 履

行 強 積 金 法 例 所 訂

的責任。對公司董事

施 加 民 事 及 刑 事 法

律 責 任 的 擬 議 條

文，只會對無良僱主

加強阻嚇作用。 

 
(e) 何俊仁議員認為，條

例 草 案 的 建 議 將 為

強 積 金 制 度 的 執 法

工 作 帶 來 若 干 改

善，最好及早獲得通

過，令僱員的權益得

到 更 佳 保 障 。 他 認

為，在解決所有問題

後 才 通 過 現 時 的 條

例草案，並非可取的

做法。  
 

 

013455 – 013625 湯家驊議員  
秘書  
陳婉嫻議員  

由於部分委員已表示未

能 出 席 下 次 會 議 ( 即

2008年 3月 27日下午 2時
30分的會議 )，可否另訂

會議日期。  
 

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4月 11日  
 
 


